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派遣人员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运转类（综合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99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2,482,000.00

设立依据
为缓解用人紧张，充实市场监督队伍力量，继续以每人每年6万元包干标准聘用临时工作人员36名，共计

255.25万元。

项目概述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缓解用人紧张，以劳务派遣包干形式聘用临时工作人员，充实市场监督队伍力
量。

2024年度目标

为缓解用人紧张，根据包干人员办法，按照每人每年7.05万元聘用临时工作人员35人。另合同工8.5万（含

0.5万/人·年公用经费），合计共255.25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单位聘用人员数量 ≥35人 ≥35人

质量指标 人员出勤率 ≥95% ≥95%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6000元/月 ≤6000元/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我局工作正常运作 保障我局日常执法等工作
保障我局日常
执法等工作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5%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快检工作专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99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350,0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依据部门职能，根据市局抽检快检工作安排，开展辖区内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和农
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依据部门职能，根据市局抽检快检工作安排，开展辖区内食品、药品、保健食品
、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和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2024年度目标

依据部门职能，根据市局抽检快检工作安排，开展辖区内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和农
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我镇计划完成食品抽检1533批次（1500元/批，合计2299500元），食用农产品
抽检39600批次（合计941160元)，药品抽检22批次（1400元/批，合计30800元），化妆品抽检2批次（1000
元/批，合计2000元），保健食品抽检4批次（1000元/批，合计4000元），共计327746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验批次 ≥1300批次 ≥1300批次

质量指标 抽检计划完成率 ≥85% ≥85%

时效指标 任务按时完成率 ≥90% ≥9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1500元/批次 ≤1500元/批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发展 保障我镇食品药品安全
保障我镇食品

药品安全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673,820.00

设立依据
根据《关于建设清溪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的请示》，拟继续采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
式，继续开展清溪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运行工作。

项目概述
根据《关于建设清溪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的请示》，拟继续采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
式，继续开展清溪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运行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关于建设清溪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的请示》，拟继续采
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式，为我镇学校幼儿园食堂提供食堂互联网+“明厨亮
灶”平台系统信息服务。

2024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建设清溪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的请示》，拟继续采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
式，2023年7-12月实际费用是96260元/月,2023年下半年合计577560元，2024年每月79500元/月，2024年合
计954000元，总计153156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系统维护数量 ≥50家 ≥50家

质量指标 系统故障率 ≤10% ≤10%

时效指标 故障平均处理时间 ≤0.5小时 ≤0.5小时

成本指标 年度运维成本增长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90% ≥90%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校食堂以外餐饮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拓展建设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51,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明厨亮灶” 智慧监管全面应用的工作意见》和《关于学校食堂以外餐饮单
位“互联网+明厨亮灶”拓展建设的请示》，拟完成辖区内7家学校食堂以外的餐饮服务提供者接入“互联网
+明厨亮灶”系统。

项目概述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明厨亮灶” 智慧监管全面应用的工作意见》和《关于学校食堂以外餐饮单
位“互联网+明厨亮灶”拓展建设的请示》，拟继续采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式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明厨亮灶” 智慧监管全面应用的工作意见》和
《关于学校食堂以外餐饮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拓展建设的请示》，拟继续
采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式，每家1700元，2023年7-12月的费用合计
61200元，2024年122400元，总计183600元。

2024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明厨亮灶” 智慧监管全面应用的工作意见》和《关于学校食堂以外餐饮单
位“互联网+明厨亮灶”拓展建设的请示》，拟继续采取不含设备的购买服务模式，每家1700元，2023年7-
12月的费用合计61200元，2024年122400元，总计18360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建设数量 ≥6家 ≥6家

质量指标 系统故障率 ≤10% ≤10%

时效指标 故障平均处理时间 ≤0.5小时 ≤0.5小时

成本指标 年度运维成本增长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95% ≥95%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深入推进质量强镇建设专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82,000.00

设立依据 付未结2022年深入开展质量强镇风险监测和商标工作尾款182000元。

项目概述 付未结2022年深入开展质量强镇风险监测和商标工作尾款182000元。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付未结2022年深入开展质量强镇风险监测和商标工作尾款182000元。

2024年度目标

付未结2022年深入开展质量强镇风险监测和商标工作尾款18200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验批次 ≥150 ≥150

质量指标 抽检计划完成率 ≥85% ≥85%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性 规定时间内完成
规定时间内完

成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1500元/批次 1500元/批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完成率（%） ≥85% ≥85%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投诉率 0次 0次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市拨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专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3,600,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东莞市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拟于2021年至2023年开展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根
据工作方案要求，对经验收合格，达到升级改造建设标准的农贸市场给予资金补贴。

项目概述
根据《东莞市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拟于2021年至2023年开展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根
据工作方案要求，对经验收合格，达到升级改造建设标准的农贸市场给予资金补贴。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东莞市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对经验收合格，达到升级
改造建设标准的农贸市场给予资金补贴，补贴部分不超过实际投资的30%，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所需补贴资金由市、镇财政按照3:7的比例负担。清溪镇共有14家
农贸市场需要升级改造，预计需要补贴1200万元，其中市补贴360万，镇补贴840
万。

2024年度目标

根据《东莞市农贸市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对经验收合格，达到升级改造建设标准的农贸市场给
予资金补贴，补贴部分不超过实际投资的30%，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所需补贴资金由市、镇财政按照3:7的比例
负担。清溪镇共有14家农贸市场需要升级改造，预计需要补贴1200万元，其中市补贴360万，镇补贴840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建设数量 10家 10家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的准确性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发放 及时发放

成本指标 发放补贴标准 ≤700元/平方米
≤700元/平方

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发展
推动农贸市场品质提升工

作
推动农贸市场
品质提升工作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住宅小区“互联网+电梯”智慧监管平台建设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29,0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电梯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东
府办〔2020〕51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东莞市住宅小区“互联网+电梯”智慧监管建设工
作方案＞的通知》（东市监特电〔2021〕13号）要求，2021年全市全面建成电梯智慧监管平台，在住宅小区
正式上线应用，依托大数据应用初步构建起多方协同共治的电梯安全监管机制。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由市场监管分局按照镇相关财政规定确定平台建设公司，平台建设公司按照《东
莞市住宅小区“互联网+电梯”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指南》要求进行建设，2022年
已完成投入建设，现申请第三年维保费用2.9万元。

2024年度目标

由市场监管分局按照镇相关财政规定确定平台建设公司，平台建设公司按照《东莞市住宅小区“互联网+电
梯”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指南》要求进行建设，2022年已完成投入建设，现申请第三年维保费用2.9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系统维护数量 620台 620台

质量指标
系统故障率 ≤95% ≤95%

覆盖率 90% 90%

时效指标 故障平均处理时间 ≤0.5小时 ≤0.5小时

成本指标 年度运维成本增长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系统使用率（%） 85% 85%

社会效益 
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90% ≥90%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互联网+冷库”智慧监管系统建设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77,6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根据市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全镇“互联网+冷库”智慧监管系统建设，全面提升我镇冷库和冷链食品经营单
位安全管理水平，特申请专项业务工作经费。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市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全镇“互联网+冷库”智慧监管系统建设，全面提升
我镇冷库和冷链食品经营单位安全管理水平

2024年度目标

根据市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全镇“互联网+冷库”智慧监管系统建设，全面提升我镇冷库和冷链食品经营单
位安全管理水平，预计2022年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经测算，60家小型冷库共需安装74路摄像头，三年费用
预计66.6万元，其中镇财政补贴40%，即26.64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系统维护数量 74路 74路

质量指标 系统故障率 ≤10% ≤10%

时效指标 故障平均处理时间 ≤0.5小时 ≤0.5小时

成本指标 年度运维成本增长率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90% ≥90%

保障业务工作开展 良好 良好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市拨中小微企业商标品牌服务项目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00,0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为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的通知（东市监〔2022〕16 号）有关规定，为我市中小微企业提供便捷高效
的业务指导，提高中小微企业商标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助力我市企业培育商标品牌，推进我市
商标品牌战略有效实施。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东莞市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的通知（东市监〔2022〕
16 号）有关规定，为我市中小微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业务指导，提高中小微企
业商标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助力我市企业培育商标品牌，推进我市
商标品牌战略有效实施。总经费额度250000元用于我镇中小微企业商标品牌服务
项目，已于2023年8月拨付150000元，剩余100000预计2024年拨付。

2024年度目标

为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的通知（东市监〔2022〕16 号）有关规定，为我市中小微企业提供便捷高效
的业务指导，提高中小微企业商标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能力，助力我市企业培育商标品牌，推进我市
商标品牌战略有效实施。总经费额度250000元用于我镇中小微企业商标品牌服务项目，已于2023年8月拨付
150000元，剩余100000预计2024年拨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培训任务完成率

（%）
≥85% ≥85%

质量指标
反映参加培训人员出勤

率
≥90% ≥90%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完成率 ≥95% ≥95%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5%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 良好 良好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
平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99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240,0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根据《东莞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实施方案》要求，我市对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新成立
的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提供免费刻制印章服务，所需费用均列入企业住所地
镇街（园区）财政预算。经过多方议价定价，每套印章价格（共 4 枚）为150 元，印章若需邮寄领取，邮
费为 18 元，每户企业费用合计168元。据统计，2023年1-8月企业共申请免费刻章服务1138单，合计费用
161625元，平均每月费用约20203元。结合企业新增数逐年递增的情况，以及往年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推算，
预计2024年每月费用25000元，合计全年费用30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东莞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实施方案》要求，我市对各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新成立的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
提供免费刻制印章服务，所需费用均列入企业住所地镇街（园区）财政预算。经
过多方议价定价，每套印章价格（共4枚）为150 元，印章若需邮寄领取，邮费
为 18 元，每户企业费用合计168元。据统计，2023年1-8月企业共申请免费刻章
服务1138单，合计费用161625元，平均每月费用约20203元。结合企业新增数逐
年递增的情况，以及往年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推算，预计2024年每月费用
25000元，合计全年费用30万元。

2024年度目标

根据《东莞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实施方案》要求，我市对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新成立的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提供免费刻制印章服务，所需费用均列入企业住所地镇
街（园区）财政预算。根据方案指导意见，建议每套印章价格（共 4 枚）为180 元，印章若需邮寄领取，
邮费建议价为 18 元，每户企业费用合计198元。2020年相关新开办企业3272户，2021年相关新开办企业
3639户，目前2022相关新开办企业2111户，2023年约4500户。根据市局推进情况，相关工作将于2022年9月
份实施，预计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新开办相关企业约6050户，所需经费预算合计108.9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对象数量 ≥4000户 ≥4000户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发放 及时发放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180元/套 180元/套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发展 良好 良好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镇拨区域品牌示范区建设项目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50,0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内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凝练区域特色，加快培育知名度高、美誉度好、竞争力
强、附加值高的区域品牌，大力提升区域品牌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扩大产业影响力，提升产业附加值，
以品牌建设赋能清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申请专项经费。根据文件精神，采用立项资助的方式进行，共立
项2项，每项市财政给予不少于 100万元的资助，所在镇街（园区）政府不低于 1:0.5 落实配套资金支持，
费用约50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内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凝练区域特色，加快培育知
名度高、美誉度好、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区域品牌，大力提升区域品牌的市场
价值和社会效益，扩大产业影响力，提升产业附加值，以品牌建设赋能清溪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特申请专项经费。根据文件精神，采用立项资助的方式进行，共
立项1项，每项市财政给予不少于 100万元的资助，所在镇街（园区）政府不低
于 1:0.5 落实配套资金支持，费用约50万元。

2024年度目标

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内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凝练区域特色，加快培育知名度高、美誉度好、竞争力
强、附加值高的区域品牌，大力提升区域品牌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扩大产业影响力，提升产业附加值，
以品牌建设赋能清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申请专项经费。根据文件精神，采用立项资助的方式进行，共立
项1项，每项市财政给予不少于 100万元的资助，所在镇街（园区）政府不低于 1:0.5 落实配套资金支持，
费用约5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建设数量 ≥2项 ≥2项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发放 及时发放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50万元/项 50万元/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发展 推动区域品牌建设
推动区域品牌

建设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后勤维护专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99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468,75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为维护分局后勤正常运作，根据2024年预算计划，按75人计算，每人6250元，合计468750元。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维护分局后勤正常运作，根据2024年预算计划，按75人计算，每人6250元，合
计468750元。

2024年度目标

为维护分局后勤正常运作，根据2024年预算计划，按75人计算，每人6250元，合计46875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总体工作完成率（%） ≥98% ≥98%

质量指标
日常维护工作完成率

（%）
≥98% ≥98%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完成及时性 良好 良好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服务评价满意率 ≥98% ≥98%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项目满意度 满意 满意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专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99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341,25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分局以服务外包的形式聘请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合计341250元。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分局以服务外包的形式聘请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合计341250元。

2024年度目标

分局以服务外包的形式聘请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合计34125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员聘用数 ≥5人 ≥5人

质量指标 服务质量好 良好 良好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率（%） ≥95% ≥95%

成本指标 预算支出情况 ≥95%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购买服务质量满意度 良好 良好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良好 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人员密集场所电梯质量监督抽检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00,00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要求，加强对学校、机场、车

站、医院、商场、体育场馆、酒店、写字楼、宾馆、高层住宅、大型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的质量和
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管。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要
求，加强对学校、机场、车站、医院、商场、体育场馆、酒店、写字楼、宾馆、
高层住宅、大型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的质量和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管。具
体安排如下：1、上述人员密集场所电梯全镇约800台，届时会委托广东省特种设
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进行监督抽检，按上述电梯总数的5%抽检，即40台，每
台抽检费用5000元，预测费用20万元。

2024年度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要求，加强对学校、机场、车

站、医院、商场、体育场馆、酒店、写字楼、宾馆、高层住宅、大型住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的质量和
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管。具体安排如下：1、上述人员密集场所电梯全镇约800台，届时会委托广东省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进行监督抽检，按上述电梯总数的5%抽检，即40台，每台抽检费用5000元，预测费用
2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验批次 ≥40台 ≥40台

质量指标 抽检计划完成率 ≥95% ≥95%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率 ≥95% ≥9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项目相关设施正常使用
率

≥98% ≥98%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设施设备使用人员满意
度

满意 满意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清溪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中心租金补贴专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251,760.00

设立依据

项目概述

根据《关于扶持我市食品小作坊及集中加工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通知》文件要求，进一步促进我市食品小作坊
行业健康发展，持续 坚定各食品小作坊进驻集中加工中心，充分发挥集中加工中心 在小作坊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实施食品小作坊租金补贴政策。食品小作坊租金补贴期为 2022 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期限三年。考核结果为“优秀”（得分90分及以上）的，该年度每家食品小作坊每个月每平方米补贴 

10 元；考核结果为“良好”（得分 80-89 分）的，补贴9元；考核结果为“合格”（得分 60-79 分）的，
补贴8元；不合格的（得分 59 分及以下）的，不予补贴。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关于扶持我市食品小作坊及集中加工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通知》文件要求，
进一步促进我市食品小作坊行业健康发展，持续 坚定各食品小作坊进驻集中加
工中心，充分发挥集中加工中心 在小作坊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实
施食品小作坊租金补贴政策。食品小作坊租金补贴期为 2022 年1月1日至2024年
12月31日，期限三年。考核结果为“优秀”（得分90分及以上）的，该年度每家
食品小作坊每个月每平方米补贴 10 元；考核结果为“良好”（得分 80-89 
分）的，补贴9元；考核结果为“合格”（得分 60-79 分）的，补贴8元；不合
格的（得分 59 分及以下）的，不予补贴。补贴面积以租赁合同列明的租赁面积
为准。经核实，清溪镇小作坊面积为1049平方米，每平方米补贴10元，共36个
月，合计377640元。

2024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扶持我市食品小作坊及集中加工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通知》文件要求，进一步促进我市食品小作坊
行业健康发展，持续 坚定各食品小作坊进驻集中加工中心，充分发挥集中加工中心 在小作坊食品安全管理

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实施食品小作坊租金补贴政策。食品小作坊租金补贴期为 2022 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期限三年。考核结果为“优秀”（得分90分及以上）的，该年度每家食品小作坊每个月每平方米补贴 

10 元；考核结果为“良好”（得分 80-89 分）的，补贴9元；考核结果为“合格”（得分 60-79 分）的，
补贴8元；不合格的（得分 59 分及以下）的，不予补贴。补贴面积以租赁合同列明的租赁面积为准。经核

实，清溪镇小作坊面积为1049平方米，每平方米补贴10元，共36个月，合计377640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 租赁补贴户数（万

户）
≥5家 ≥5家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10元/平方米 ≤10元/平方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受惠群众满意度 满意 满意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